
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

證照達人獎勵實施計畫 

99 年 2月修正 

101年 2 月 20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

105年 3 月 7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

109年 2 月 17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

112年 9 月 18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

 

一、依據：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輔導會議決議辦理 

二、目的： 

提升學生技能水準，鼓勵學生考取專業能力證書以肯定證明自己的專業能

力，增進就業及升學競爭力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實習處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實習處就業組。 

五、獎勵資格： 

(一)參加「技術士技能檢定」，成績合格班級或個人。 

(二)採計證書如下表： 

發證機構－證書級別 職類 
等同

級別 

政府機構－丙級技檢 

電腦軟體應用 

丙級 

門市服務 

中餐烹調 

女裝 

會計事務-人工記帳 

國貿業務 

美容 

女子美髮 

會計事務－資訊 

男子理髮 

其他 

語言中心－全民英檢 

其他國家語言檢定 

初級 

對應全民英檢初級級別 

民間團體－各級技能認

證 

(超過一張以一張計) 

國貿大會考 

電腦基金會技能認證(TQC中英打) 

商教會技能認證、英檢 

其他(如 CPR或中檢) 



 

政府機構－乙級技檢 

電腦軟體應用 

乙級 

會計事務－資訊 

美容 

女子美髮 

其他 

語言中心－全民英檢 

其他國家語言檢定 

中級或中高級或多益 550分以上 

對應全民英檢中級或中高級級別 

六、申請方式： 

(一)符合班級獎勵資格者，填寫「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」班級獎勵申請表。 

(二)符合個人獎勵資格者，填寫「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」獎勵申請表。 

每年 4 月底以前，檢附證明資料(成績單或合格證書)向實習處就業組提

出申請。 

(三)符合證照達人獎勵資格者，填寫「證照達人」獎勵申請表。 

七、獎勵方式： 

(一)班級獎勵 

報檢同ㄧ梯次、同ㄧ職類丙級檢定全班及格，每班發給獎勵金 500 元。 

(二)個人獎勵 

1、報檢乙級檢定合格者，每人獎金 1,000元整【含進修部學生】。 

2、每人嘉獎兩次。 

(三)獎勵資格 

獎章類別 資格 

金質獎 乙級技術士證 1張＋丙級４張(含)以上技術士證 

銀質獎 乙級技術士證 1張或丙級 5 張(含)以上技術士證 

銅質獎 丙級３張(含)技術士證 

(四)指導老師獎勵 

指導班級或個人符合上述獎勵方式(一)(二)者，各嘉獎 1次。 

(五)同一證照如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獎金者，不得再以本計畫重複申請獎

金，其有查報不實經發現者，追繳重複核發之獎金。 

八、經費來源：由家長會、員生消費合作社經費……等支應。 

九、本計畫提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